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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刑法修正案看惩治犯罪的基本态度 
 

姜  敏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河南郑州  450002) 

 

摘  要：不断颁布刑法修正案来惩治犯罪，固然能弥补刑法典缺陷，保持刑法整体框架的稳定和完整，

但过于频繁则有损公民的法律信仰，使法律丧失应有的权威。和谐社会应当警惕对犯罪化的过于热情，

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抓大放小，建构和谐的刑事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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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10月 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目前，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奋斗

目标。这就需要刑事法制更好地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稳定的基石。在和谐社会里，人们应以怎样

的心态来对待犯罪呢？是大规模出击还是尽可能保持谦抑？我们现行的不断出台刑法修正案修

改刑法来惩治犯罪是否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 

一、我国实然状态下惩治犯罪的基本态度 

在西方，一直存在着经验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两种立法思想和进路。经验主义认为，法是人

类经验的产物，是经验的系统化和条理化。建构理性主义则认为，法是人类理性的表现，是人类

根据理性设计的产物。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立法一直采用经验主义立法模式。我国 1979年刑法是在 1976年“文

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不久制定的。由于当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对刑法的制定具有迫切的要求，

无暇对之进行细致的、严密的立法设计，加之立法经验不足，因此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立法

原则。此次立法尽管是在过去 33稿的基础之上制定并参考了许多国家的刑法典，对于保护人民、

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它是在中国重大

社会变革前夜制定的，其与时代要求的不适应性尤为明显。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由计划经济逐渐步入市场经济的轨道。这种变化在

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一部分违法犯罪现象的滋生。一方面出现了许多原来刑

法中没有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另一方面一些随着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而绝迹的犯罪也死灰复燃。这些行为在 1979年刑法中没有规定或规定不充分，

因此为了使立法与社会状况相适应，先后相继出台了 24个决定和补充规定以弥补刑法典的不足。

这 24 个决定和补充规定使中国的刑事立法呈现这样一种局面：常见多发的原刑法中已规定的犯

收稿日期：2007-09-03 

作者简介：姜敏(1978- )，女，河南新蔡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刑法学 



 

姜敏：从刑法修正案看惩治犯罪的基本态度 67

罪，多适用严打决定，随着社会变革出现的新类型犯罪，则只能适用各种决定和补充规定，导致

刑法典除总则部分具有全体性外，分则部分的某些章节则被各种决定和补充规定所替代，刑法典

实质上已经被架空和虚置。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刑法典的修订已经迫在眉睫。 

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对 1979 年刑法进行修改时，不少学者纷纷主张超前立法，认为刑

事立法不但要强调实践性，而且要有超前性，认为超前立法能充分反映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未

来的犯罪变化特点，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保证刑事立法的相对稳定性[1]。但实际上 1997年刑法

还是采用经验主义立法模式。1997 年刑法自颁布之日起就不断受到来自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情

况、新问题的挑战。自 1997年刑法颁布施行以来的 10年期间，我国先后对刑法进行了 7次修正，

除了 2000年、2003年、2004年这 3年没有发布刑法修正案以外，其余 6年都对刑法进行了若干

修正，甚至一年两次对刑法进行修正，如《刑法修正案（二）》、《刑法修正案（三）》发布时间都

是在 2001年，且两个修正案出台时间相差仅 4个月。 

从中国 20 多年的刑事立法进程看，中国刑事立法一直奉行“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经验主

义。尽管对于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很多学者认为此法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超前立法的观点，

在少数犯罪的规定上体现了一定超前性，如对洗钱罪、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的规定。但是从

1997年刑法颁布迄今的实施情况来看，中国刑事立法实际上依然徘徊在经验主义的立法老路上。

当基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修正刑法，寻找适当的罪名

来对这种行为加以处罚。这种经验主义的立法内容反映在惩治犯罪的态度上就是意图将一切危害

社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意图将刑罚的触须任意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内，相信刑罚万能，刑

罚能解决一切犯罪问题。 

二、实然状态下惩治犯罪基本态度的价值与缺失所在 

不断颁布刑法修正案来惩治犯罪，确实能弥补刑法典滞后性这种成文法固有的缺陷。立法机

关能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打击犯罪的需要，适时采用“修正案”的形式，将刑法典中原

有过时的或者不适合现实需要的刑法规范予以改正，对一些新出现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进行规

制。这对依法打击犯罪，保障社会和人民的利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带来

的金融风险，1998年 12月 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

外汇犯罪的决定》，补充新的罪名，调整法定刑，有力地保证了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 

同时，采用修正案的形式有利于保持刑法整体框架的稳定和完整，充分发挥刑法的行为指导

功能。刑法修正案采用增加、修改、删除法条的方式，直接注明修改和补充的内容在刑法典中的

位置和作用，这既不损害刑法典的内在结构，保证刑法典形式上的完整性，又能根据需要及时补

充新的内容，使刑法典的内容保持完整。 

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御屏障，其地位与作用是不可替

代的。然而，法治国家的建构不仅仅需要刑法的保障，更需要刑法的权威在公民意识中的根深蒂

固以及公民对刑法的信仰与崇敬。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2]14。从某种意义上讲，

公民要象虔诚的教徒那样景仰膜拜国家的法律，否则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2]47。 

宗教之所以受到教徒的无限膜拜，正是由于它在教徒们心目中是一种信仰。法律能否实施得

好，关键在于有无至高无上的权威，能否受到民众的信仰。那么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呢？这就涉

及到法律的内在影响力问题。法律的内在影响力表现为法律自身内容与施行方式的优良品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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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是深得人心、深入人心的，它的运行方式是人们信任和崇敬的。而法律的频繁变动，极易

导致法律内容之间相互冲突，且使人们无法认识、知晓或充分了解不断增多的法律法规的内容，

使法律难以真正起到指引、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谁会信仰崇敬甚至于认同、信任一部“朝令夕

改”的法律呢？这样的法律也难以树立其应有的权威。只有在一个立法稳定程度较高的国度里，

其公民才能具有较强的法律理念，对法律才能有着较高的整体信仰，而法律的权威也相应较高。

反之，在一个法律缺乏相对稳定性的国家里，由于立法频繁变动导致人们对法律内容难于把握，

人们往往会对法律产生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这就使其难以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从而大大降低了

法律所本应有的权威。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法律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

律的习性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

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消减。”[3]所以，维护法律权威所必需的一项工作就是要科

学立法，以提高法律的预见性和生命力，恰当保持法律所应有的稳定性，降低法律变动性对其应

有权威的损伤。 

当然，法律是为解决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矛盾而设置的，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矛盾的多变性必

然要求法律适时做一定的变动。适应性是法律本身所内含的一个要求，是法律有效发挥其调整功

能的客观需要。任何一部法律都无法通过一次修改就可以一劳永逸的，由于立法者认识能力的非

至上性和立法水平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一个确定的法律文本相对于变动的社会生活来说，其滞

后性是无法避免的[4]。适时修改法律使其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是其本质要求，我们也会不可避免

地需要修改法律，但这种修改是慎重的，是带有一定的预见性。 

回顾我国刑事法制建设所走过的历程，自 1997年刑法颁布施行以来的 10年期间，我国先后

对刑法进行了 7次修正，修改的条文主要集中在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第三章（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或增加条（款、项）的方式修改的刑法分则

45个条文中，第二章和第三章就达 31条之多，其中第 162条、第 182条、第 185条、第 191条、

第 225条甚至被修订两次。而在这期间我们国家的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不能不说明我

们和慎重修改刑法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立法质量有待加强。我们这种频繁颁布刑法修正案来惩

治犯罪的做法很难使我们的公民对法律树立起应有的信仰，很难保证法律的权威，更谈不上刑事

法治的良性运转。因为，只有物质的、制度化的“硬件”系统而缺乏相应的精神意识、观念和情

感等“软件”系统支持的所谓“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它只有法治的外表和骨架而没有内

在的灵魂[5]。 

三、实现和谐社会应有的惩治犯罪的态度 

和谐社会应当是以人为本、宽容和睦、协调有序的社会。现代社会和谐的前提就是充分的宽

容，只有个人有了宽容的与人相处的态度，只有社会的制度安排可以容纳和保护个人的宽容，才

能逐步建立这个社会的和谐状态[6]。和谐社会应当有一种和谐的刑事法网结构，刑法在其应干预

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但这种刑事法网不会使刑法过多地介入社会生活，否则不仅会给公民的正当

权益带来巨大的威胁，还会使整个社会在刑法的压抑中失去生机和活力，与和谐社会要求不符。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犹如汽车中的油门与刹车，一味加油，固然可以使汽车飞速前进，但易肇祸，

导致人命的伤亡与财物的损失；可是老踩刹车，行车固然安全，但车行缓慢不前，故油门与刹车

必须交替使用，不可偏废一方。可以说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构成了刑事立法中方向性迥异而功能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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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的一体两面，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或缺。 

犯罪是社会的必然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其复杂的社会、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迪尔凯

姆认为：犯罪是必然的，它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是密切关联的，因此犯罪也是有用的，因为与

犯罪相关的这些条件本身对于道德和法律的正常演化也是不可或缺的[7]。犯罪学家储槐植认为，

犯罪功能有两大方面：一方面是破坏功能，是负面的，反面的，也是主要的功能；另一方面是促

进功能，是次要的功能。犯罪的促进功能至少有两点：一是排污功能，从宏观上说，社会也会有

新陈代谢，社会隐藏着一些腐朽的东西，犯罪使这些腐朽的东西暴露出来，并最终被清除，社会

正气就可以得到发扬，惩恶的作用就是扬善；另一个是激励功能，它可以促进进步的东西更加巩

固、更加鲜明。我们不能说善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善恶的斗争[8]。 

犯罪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决定了它只能被抑制在一定限度内，而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如果一

味强调从重从快打击，而不针对发生原因采取相应的治理对策，就会徒增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影

响我们社会稳定的因素主要的不是犯罪，没有哪一个社会是由于犯罪被瓦解的[9]。在预防、治理

犯罪的路径之中，“道德——其他制度——刑法”应当是递进的关系，而不是相反。刑法虽然是

国家维护法秩序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但刑法本质上具有所谓的补充性和谦抑性，能够用民事行

政等其他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必在刑法中加以处罚。法治社会凡是危害社会、威胁共同体基

本利益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规制和处罚，受不同部门法所规制的一般违法行为及犯罪都同样

具有社会危害性；刑法仅是诸法之一，既非唯一亦非最优[10]。 

四、实现从实然到应然的转换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社会转型时期，各方面利益冲突比

较突出，与此同时犯罪数量也经历了激增的过程。面对刑事案件的急剧增加，社会对犯罪最初和

本能的反应是惊恐、不知所措，认为犯罪是社会的恶瘤，必须严厉地加以铲除。但是随着理论的

成熟及工具主义刑法措施的收效渐微，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可能通过单

纯的刑法作用加以大幅度改变，犯罪本身也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改革与犯罪是相依为命、不可分

离的[11]。刑法发展的走向不是“犯罪化”而是“非犯罪化”，因为国家在市民社会成立期间要确

保市民阶级中个人的自由，所承担的任务就是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所以，国家职能应当具

有消极性。刑法的触须不能伸得太长，中世纪刑法所具有的干涉特征不能再度出现[12]。 

所以当前针对种种犯罪，正确的态度是不要对其加以苛求，而应是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

抓大放小，只要能够将犯罪限制在不妨碍社会良性运行的程度之内就已经实现了刑法的价值。所

谓“抓大”就是将具有严重侵害或危及国家、社会及个人最重要法益的采取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和

法律手段难以抑制的反社会行为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下，作为犯罪处理，给予相应的刑罚处罚，严

密刑事法网，严格责任。所谓“放小”就是刑事法律在干预范围上的退让，逐步缩小犯罪外延而

非扩大，明确干预的界限，适当地根据社会生活的变迁，把过时的不宜再处罚的行为予以剔除，

用其他调整手段和刑法相结合，及时调整法定犯罪圈的大小，防止法定犯罪圈只增不减，把一些

不当罚的行为纳入刑事规制范围，造成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说的“刑事法规的肥大症”，最

终侵犯或不适当地限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当然，“放小”不是故意放纵犯罪，不是追求刑法的

粗陋，而是说刑法应当自觉地划地为限，对其不应管的、管的成本负担过高过重、管的效果不一

定强于其他手段的让位于行政的、经济的、道德的等其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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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虽然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内容，但首先是一个思想层面的问题，良好的立法取决于立法

者正确的法律理念。刑法只能用来维护社会最根本的利益，防止社会最不能容忍的严重侵害，否

则刑罚的运用就必然会造成公民权利无谓的牺牲，并产生消极效应[13]。因此，在刑事立法上，我

们要警惕对犯罪化的过于热情，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构真正的法治社会，

实现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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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ttitude towards Punishing Criminal from Perspective 

of Amendment of Crimi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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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though they can remedy limitation of criminal law and keep its stability and integrality, continual 

amendments for the criminal law do a lot of damage to people’s belief in the law and its authority. In 

harmonious society, we should alert the excessive passion for criminals. Therefore, gre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onstruct harmonious system of criminal law to punish the criminals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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